关于《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饮用水水源是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是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科学合理地划分水源地的保护范围，确保饮水安全，并处理好区域经济、农业的发展与水源地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饮用水水源保护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要求，以不达标水源水质改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源保护区内环境问题清理整治、水源地风险防控能力建设为重点，以保障饮水安全为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对盈江县乡镇级饮用水水源进行保护区划分，对保障民生饮用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拟定《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依据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2015]53号）和《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号），2019年11月27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云南省水利厅联合印发了《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环发[2019]18号），要求：“2020年9月底前完成其他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在此基础上，云南省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专项小组办公室于2020年1月8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函》（云污防水源[2020]2号），2020年5月22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治、立”工作的函》（云污防水源[2020]9号）均要求：“于2020年6月底前完成保护区划定方案（初稿）的编制工作，并上报省生态环境厅进行技术审查。2020年9月底前完成全部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报批工作”。

为保障我县农村饮水安全，我县对13个还未划定乡镇级水源保护区的乡镇进行了实地勘察，决定划定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3个乡镇水源分别编制了保护区划定方案。

三、《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主要内容

13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主要包含：总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背景分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状况、饮用水水源污染源现状调查、保护区划定核定、水源保护区对策和监督措施、结论与建议7个章节。（具体内容详见保护区划定方案）

《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省州关于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我县及时落实相关工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0年1月14日下发了《关于核实完善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基础信息的通知》，水利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数量、饮水工程建设情况、水源环境状况等信息进行了核实。同时，我县编制了《盈江县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项目实施方案》并将保护区划定资金申请请示报送州生态环境局。2020年3月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经询价后确定委托第三方机构云南景辉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开展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编制工作。2020年4月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乡镇镇人民政府、云南景辉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到13个乡镇水源点进行了实地勘察，并收集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2020年7月13个乡镇《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送审稿）》编制完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文征求了各乡镇及相关部门意见，2020年8月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组织召开征求意见会再次对《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送审稿）》征求意见。送审稿修改完善后，将文本报送省生态环境厅，于2020年8月27日、8月31日省生态环境厅委托云南省环境评估中心对13个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现就《盈江县那邦镇等13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召开听证会，征询各方意见。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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